

西安兴蓉环境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化提标改造项目“5·5”一般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1年5月5日11时10分左右，位于西安市雁塔区大寨路的西安兴蓉环境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市第二污水处理厂二期再生水化提标改造项目，1名工人翻越上清液除磷池护栏坠入池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雁塔区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的相关规定，成立了由雁塔区应急管理局牵头，西安市水务局、西安城投集团、区总工会、公安雁塔分局、漳浒寨街道办等单位部门共同组成的西安兴蓉环境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化提标改造项目“5·5”工人溺亡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邀请区纪委监委派员参加。
    按照市安委办关于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要求，根据《陕西省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暂行办法》的规定，雁塔区政府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西安市水务局、西安城投集团、区总工会、公安雁塔分局、漳浒寨街道办组成的事故调查处理评估组，对西安市兴蓉环境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化提标改造项目“5·5”一般事故（以下简称“5·5”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了评估。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基本情况
根据评估工作方案安排，评估组采用现场核查、资料审核的方式，分为企业自查和评估组核查两个阶段对“5·5”事故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
二、发生事故的项目整改情况
    第二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化提标改造项目已于2021年6月竣工，经西安市水务局核准已经投入商业运行。2022年5月19日，现场评估时确认提升改造项目已完工投入使用，发生事故的上清液除磷池设置全封闭式围栏，悬挂禁止翻越、当心落水、禁止踩踏等警示标志。
三、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责任单位行政处罚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序号
	责任单位
	处理意见
	落实情况

	1
	陕西东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依据《安全生产法》（2014版）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给予其30万元罚款行政处罚
	罚款按期缴纳，执行完毕。

	2
	西安市市政道桥建设有限公司
	依据《安全生产法》（2014版）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给予其25万元罚款行政处罚
	罚款按期缴纳，执行完毕 


（二）事故责任人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序号
	事故责任人
	处理意见
	落实情况

	1
	许超
	依据《安全生产法》（2014版）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给予其上年度年收入30%罚款的行政处罚，并由东安建设工程公司对其给予行政处理
	罚款按期缴纳，东安建设已与许超终止劳动合同关系，并经济处罚人民币5000元。

	2
	赵维
	依据《安全生产法》（2014版）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给予其上年度年收入30%罚款的行政处罚，并由西安市政道桥公司对其给予行政处理
	罚款按期缴纳，市政道桥公司要求赵维作出书面检查，由分公司经理、书记进行诫勉谈话。

	3
	焦永飞
	依据《安全生产法》（2014版）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给予其上年度年收入30%罚款的行政处罚，并由西安市市政道桥公司对其给予行政处理
	罚款按期缴纳，市政道桥公司要求焦永飞作出书面检查，由分公司经理、书记进行诫勉谈话。

	4
	吴华军
	由东安建设工程公司将其调离现任岗位并按照公司内部规定予以处理
	已与吴华军终止劳动合同关系，并做经济处罚人民币3000元。

	5
	沈雨桥
	由市政道桥公司将其调离管理岗位并按照公司内部规定予以处理
	沈雨桥调离岗位，作出书面检查并处2000元罚款的处罚


	6
	高霖
	由市政道桥公司将其调离管理岗位并按照公司内部规定予以处理
	高霖调离岗位，作出书面检查并处2000元罚款的处罚



四、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西安兴蓉环境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项目建设方，与施工单位签订安全管理协议，对相关人员资质进行审查。发生事故的项目已于2021年6月竣工，并经过西安市水务局批准投入商业运行。2021年8月17日，将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回复雁塔区应急管理局。设备投入运营后，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安全设施设备维护台账，在日常管理中按规定开展员工教育培训，制定应急预案并演练，安全管理工作较为规范。
（二）西安茂华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成立安全事故专项整改小组，开展安全文明检查，完善安全责任制度，核定危险源和风险点，总监王威审定危险源管控措施，参与施工方教育培训，审核危险性较大工程作业方案，2021年6月该项目完工。
（三）西安市市政道桥建设有限公司，责成负责发生事故项目的施工单位道桥二分公司重新组织全员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并组织考核。公司各级召开事故分析专题会，剖析原因，进一步夯实安全职责。成立隐患排查专项整治小组，针对该项目现场开展隐患排查，重新核查风险点危险源，更新信息数据。陕西东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两年内不得参与市政道桥公司的劳务分包招投标。吸取事故教训，在员工教育培训、落实安全管理协议签订义务，加强危险源动态管理和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方面下功夫。取消事故单位道桥二分公司及其相关人员2021年度评优资格，并处以公司5万元经济处罚的惩戒措施。扣除道桥二分公司经理牟正平、书记张舟、分管安全副经理李重庆风险抵押金各1万元，并向公司作出书面检查。
   （四）陕西东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许超、吴华军解除劳动关系，并作出经济处罚。完善安全管理制度，选拔具有高度管理能力和责任感的人员担任现场负责人，制定应急预案并开展演练，加强员工教育培训考核，对人员资质进行审查备案，安全管理水平有所提高。
（五）西安市水务局，及时按照调查报告要求落实整改事项，并按期向事故调查牵头单位雁塔区应急管理局回复整改情况，要求各区县、开发区城市污水处理主管部门和城市污水处理企业、污泥处置企业强化责任落实和隐患排查，切实做到24小时值班运行值守，严格落实汛期领导带班制度，加强信息管理，确保信息畅通。
（六）西安城投集团，2021年8月21日，城投集团安委会副主任、副总经理孔建辉受集团主要领导委托，组织“5·5”一般事故警示约谈会，对市政道桥法定代表人和主管安全负责人进行了警示约谈，并督导市政道桥公司严格落实事故调查报告要求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把安全生产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主要负责人亲自部署，责任到岗到人。
五、评估结论
综上，西安兴蓉环境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市市政道桥建设有限公司、陕西东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已按照整改要求完成整改，目前发生事故的项目已交付运营，相关施工单位已撤场，西安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区内无其他施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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